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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辩证法和认识论的“  十六要素”
———列宁“伯尔尼笔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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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所谓“辩证法十六要素”并不是列宁有意识地主动建构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成果 , 而是对其哲学研读

的收获所进行的归纳 , 并且仅仅是对关于主观辩证法( 认识论) 理论所得的一些小结。离开这个特定语境而人为

地将其抽象拔高 , 特别是把“十六要素”直接作为客观辩证法的结构 , 并不符合列宁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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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列宁在“伯尔尼笔记”①中写下著名的辩证

法和认识论“十六要素”时 , 他对黑格尔《逻辑学》

一书的研读已接近尾声( 其时列宁正读至全书的

最后一章“绝对观念”) 。此时, 列宁在阅读中已获

得了主观辩证法结构与认识结构 ( 逻辑学 ) 同一

的认识成果 , 进而就想对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的思

考所得做一个总体的清理和归纳 , 以理清如何从

主观上辩证地把握外部世界的唯物辩证法的各

个方面。在这次对自己近来思想的回顾和整理

中, 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理论的各个方面( 环节) 之

间的内在联系有了一轮粗略的思考 , 但这绝不是

体系( 结构) 的理论表述。更重要的是 , 列宁在阅

读后期已经完成的重大思想转变 , 即实践辩证法

的逻辑在这个“十六要素”中竟然没有得到直接

的反映。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文本结构的逻辑分析

关于列宁的这个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十六要

素”, 我有三个新的想法 : 第一 , 这个“十六要素”

的内容已经不仅仅是辩证法了 , 它还直接涉及大

量有关认识论的重要内容。所以 , 我认为 , 应将

“十六要素”前的定语修改为“辩证法和认识论”。

第二, “十六要素”不过是列宁对自己已经获得

的关于唯物辩证法理论认识的归纳 , 而且仅仅是

对其中关于主观辩证法的部分的归纳 , 而非列宁

对唯物辩证法的整个理论体系的有意识建构。离

开这一特设语境抽象地拔高“十六要素”, 甚至将

其直接作为客观辩证法的结构 , 是不符合列宁的

原意的。第三 , “十六要素”的内容大多是对黑格

尔辩证法思想的概括 , 而不是列宁自己关于唯物

辩证法的原创性表述。因此, 那种试图以“十六要

素”来正面建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逻辑体

系的观点之合法性是令人生疑的。

① “伯 尔 尼 笔 记 ”是 我 对 列 宁 在 1914—1915 年 写 于 瑞 士 伯

尔尼的一组哲学笔记的重新命名。这些由八个笔记本组成的摘

录性笔记 , 其核心部分是列宁弄懂和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学习性

笔记和心得 , 而非先前人们所认定的关于 唯 物 辩 证 法 专 著 的 未

完成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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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 , 这个“十六要素”并不是列宁自主

提出的用以建构唯物辩证法理论的逻辑模型 , 而

只是他在研读黑格尔《逻辑学》的最后时段中 , 基

于“绝对理念”平台所作的一次理论小结。事实

上 , 在《逻辑学》最后一部分的第三章 , 也就是全

书的最后一章“绝对理念”中 , 黑格尔也对自己经

过无数次概念转换和理论运演而达及的思想最

高点———绝对理念 , 或者说是辩证方法进行了理

论总结 , 进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则。而列宁

在通过阅读完成多次重要的思想飞跃后 , 也已经

足以轻松自如地准确把握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

要义了 , 所以 , 在阅读这一章时 , 列宁也借着黑格

尔对辩证方法的总结 , 对自己所理解的主观辩证

法逻辑作了一次思想实验性的说明。但这不足以

成为一个体系式的定论性的东西 , 而仅仅是一个

不成熟的思想构境实验。凯德诺夫从预设论出

发 , 牵强附会地将“十六要素”说成是列宁在完成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阅读之后 , 打算写作辩证

法专著的“第一个计划”[1](P330)。我认为, 这完全是

一种主观的臆断和伪构境。

以我的理解 , “十六要素”体现了列宁思想中

存在的一个双层逻辑思考和构境的递升结构。当

读到黑格尔关于“绝对认识”的辩证分析时 , 列宁

先是用德文原文摘录了黑格尔的一段表述 , 并在

这段话的两边划了粗粗的双竖线 , 在其左面标注

了“辩证法的规定之一”[2](P189)。接着, 他在一个未

封口的分割性的方框中翻译了这段话 : “这个既

是分析又是综合的判断的环节, ———由于 它 〈环

节 〉, 最 初 的 一 般 性 [ 一 般 概 念 ] 从 自 身 中 把 自

己 规 定 为 自 己 的 他 物 , ———应 该 叫 做 辩 证 的环

节”①, 随即以一个大箭头将这段译文指向德文原

文的右边。

我们可以在文本原件的复制件上看到 , 列宁

在这个方框的左端先写道: “规定是不明确的!”然

后 , 列宁又概括了黑格尔在第三章的前面部分谈

及作为概念逻辑结构的方法时提出的三个总体

看法。凯德诺夫认为 , 列宁的对辩证法第一层次

的这个概括直接来源于对以上这段摘录的分析

和思考[3]( P300) , 而我认为凯德诺夫这种解读是有

偏差的。我的判断是, 列宁在此处的思考中, 除第

三条系直接出自上述摘录外 , 前两条重要的概括

都是对《逻辑学》“绝对理念”( 第三章 ) 中黑格尔

关于辩证法的总体说明的概括。这是一个微观的

文本细节。这也有三条总体性的概括 , 也是列宁

这里的思想构境实验的第一个思考层次。

第一条确定了主观辩证法的前提 , 即客观地

“考察事物本身”, 同时也说明了这种辩证观察的

总视角应有两个向度 : “从事物的关系和事物的

发展”去形成我们的认识。如果还原到《逻辑学》

的文本语境中 , 这也是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方

法的那个第一原则的改造。黑格尔的原话是: “方

法这样构成的东西, 就是概念本身的规定及其关

系。”[4]( 533) 这是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逻辑起点,

在他那里 , 概念即本体论的真正基础 , 也是认识

的唯一对象。列宁在此将黑格尔的这种表述唯物

主义地改造为对外部客观对象的考察 , 并强调从

联系和发展的特性上去考察事物本身。这也自然

是唯物辩证法理论的出发点。传统唯物辩证法理

论体系将“联系”与“发展”这两点设定为辩证法

观念的总体特征。

第二条说明了这种主观辩证法的实质 , 就是

对“事物本身中的矛盾性”的把握。这一条也是列

宁对黑格尔方法论第二原则的改造。在《逻辑学》

中, 黑格尔是在论及作为辩证法开端的总体逻辑

时 , 指认这种观念辩证法总体逻辑在其本身中就

包含了差异和“相异东西的统一”的。而列宁对此

立刻有了一定的发挥 , 他联想到矛盾作为整个辩

证法的本质方面 , “一切现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

倾向”。结合后来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里将

对 立 统 一 指 认 为 是 辩 证 法 理 论 的 “核 心 ”和 “本

质”的说法, 这个观点显然被过度强化了。

第三条则阐明了这种辩证认识的全面性特

性, 即作为“分析和综合的结合”的特性[2]( P190) 。这

一点 , 正是对我们刚刚看到的列宁所摘录的黑格

尔那段表述的概括。列宁说: “大概这些就是辩证

法的要素。”请注意, 这里指的并不是本体论意义

上客体辩证法的要素 , 而是在主观辩证法、认识

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这一立足点上的理论逻辑

要点。因为, “考察”与“分析和综合”等在主体上

的认识论规定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归属到本体逻

辑中去的。

写完第一个直接从黑格尔原文的语境中生

发出来的总体表述后 , 列宁突然产生了新的想

法 , 亦即在“也许可以比较详细地把这些要素表

述如下”之后的那部分内容 , 从而也才有了所谓

“十六要素”的第二层次的展开“表述”( 而非“体

系”建构) 。根据笔记原件的复制件来看 , 这十六

个“要素”不是一次完成的 , 而是经由两个不同的

思考构境内在连接 , 并经多次思想实验才精心组

织后完成的。

紧接着上面三个总体概要 , 列宁几乎是一挥

而就地写下了七条要点 , 这也是“十六要素”的第

一个思考构境过程。这个思考主要是对上文提及

的“总体概要”的直接和具体的展开。对于这一

点 , 凯德诺夫的分析倒是正确的 , 他用了“三点扩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55 卷 , 第 190 页 , 并参见黑格尔

《逻辑学》, 下卷 , 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 , 第 5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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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七点”的小标题[3](P302)。其中( 1) —( 3) 是第一

条“概要”中两个要点的展开 , 而 ( 1) 又是对唯物

辩证法的前提( “考察事物本身”) 的进一步确定 :

“考察的
·
客

·
观

·
性 ( 不是实例 , 不是枝节之论 , 而是

自在之物本身) ”[2]( P190) 。关于这一点, 我的推测

是: 这是列宁对刚刚看到的黑格尔在同一页上的

一段表述的改写。黑格尔的原话为: “必须考察自

在自为的事物本身 , 一方面从事物的普遍性去考

察 , 另一方面也不要迷失方向 , 去抓环境、例子和

比较 , 而是要心目中唯有这些事物 , 并且把它们

内在地引入意识。”[4](P537)现在看起来 , 列宁对黑

格尔这个表述的改造是十分准确和精到的。

( 2) 与 ( 3) 是关于第一个“概要”中唯物辩证

法“总体特征”的两个向度 ( “事物的关系和事物

的发展”) 的具体阐发: “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

多种多样的
·
关

·
系的全部总和”, 以及 “这个事物

( 或现象) 的
·
发

·
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

命”。我觉得 , 从这两条开始 , 列宁才不再直接从

黑格尔的文本语境出发 , 而比较自主地去表达他

自己对辩证法的一般认识 , 当然 , 其中重要的观

点绝大多数仍然来自于他已经读到过的黑格尔

的辩证法思想。

( 4) 到 ( 6) 是从三个层面展开的关于 上 文 所

述第二条“概要”的唯物辩证法矛盾的本质界定

的分类描述。显然 ,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思想实

验和理论构境过程。列宁先写道“( 4) 事物中的内

在矛盾的
·
倾

·
向( 和方面 ) ”以及“事物 ( 现象等等 )

是
·
对

·
立

·
面的总和

·
与

·
统

·
一”。在第四条中的括号里,

列宁注了一个 # 号 , 根据手稿上呈现的语义分析

和笔迹来看 , 这 个 符 号 实 际 上 是 列 宁 涂 掉 的 一

个 错 字 [2](P192)。 接 着 , 列 宁 将 后 半 句 话 划 出 来 ,

界划成 ( 5) 。列宁为了在原来的第四条中分离出

( 5) 来 , 也 专 门 在 ( 4) 与 ( 5) 之 间 加 了 一 个 # 号 。

( 6) 是“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的
·
斗

·
争或展

开”。( 7) 则是对上面第三条的说明。在( 7) 中, 他

重复了第三条的内容 , 并在接着的一个破折号后

写道: “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

总计”。从手稿原件的复制件上我们看到, 当写完

这七条要素之后 , 列宁用笔在左端划了双线 , 标

注着: “辩证法的要素”。这是一种特设性的理论

标注。后来对这个文本的命名也是由此生成的。

并且 , 列宁在每一个竖写的词上都划了双线作为

强调。这是列宁此处的思想实验的第一个层次。

从手稿来看 , 列宁第一批写下的辩证法要素

就是这七条。他曾用一条长长的横线将这一大段

心得隔出来, 可随后又自己抹掉了这根分隔的线

条, 并用粗笔在第七条的右下端划了一个小方框。

在此处, 列宁进行了第二次构境式的思想实验。

在这个小方框中 , 列宁用粗笔重重地写道 :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

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 , 可是这需

要说明和发挥”[2](P192)。请注意, 历来的中文译本中

都出了一个极重要的差错 , 即将这个处于第七条

要素之后的方框错移到第十六条要素之后。这种

做法的原意是想保持“要素”之间的完整性 , 可是

这么一动 , 就严重地遮蔽了列宁的真实思路。我

注意到, 凯德诺夫倒是在他的研究中再现了文本

的原初样态, 即将这个方框加在了第七要素与第

八要素之间[1](P330- 331)。另外, 从第七条到第十六条

要素边上的双线, 原稿上是划在左边的。我认为,

这个小方框里的内容非常重要 , 它既反映出列宁

对辩证法要素的上述两个层次的说明的核心作

了突出阐述 , 也引出了围绕这个重心的第三层次

的“说明和发挥”。为此 , 列宁才又写下了新的九

条要素( 即第八到十六条要素) 。我认为 , 这第三

层次的表述还可分为三个意义指向。

首先 , 列宁在笔记本上( 小方框的下面) 先写

下了现今被界划为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文字 ,

从直接的理论指向来看 , 这段文字是对第七条的

进一步说明 , 因为在第二层次表述中 , 前两个要

点都得到了较充分的展开 , 唯有辩证的认识视角

这一点没有发挥。列宁写道:

( 11) 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 识 深 化

的无限过程 , 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

到更深刻的本质;

( 12) 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

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2](P191)

这段文字十分重要 , 它正好说明了我在前文

中已经指认过的一个观点 , 即“十六要素”不是对

客体辩证法结构的说明 , 而是从主观辩证法的视

角来界定辩证认识的特征。在这里 , 我们可以清

楚地看到这一点。列宁强调了主观辩证法这种认

识深化的无限过程 , 强调了主观辩证法中“从现

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

的转化 , 而这些规定是无法在客体结构中找到落

脚点的。现象和本质, 特别是“不甚深刻的本质”,

也必须相对于主体( for us) 而言才能成立。这是我

们先前在研究列宁唯物辩证法思想时常常忽略

掉的一面。也许, 列宁后来又觉得这段表述过于

冗长了 , 干脆把它的后半部分隔出来 , 单列为第

十二条。根据文本分析, 我发现, 第八到十二条要

素的序号都是后加的。列宁先写下了第十一和十

二条 , 然后一气写完第八到十条。显然 , 完成之

后 , 他是先注上了第八到十条的序号 , 随后才把

第十条与第十二条用分号隔开 , 分立为两条。最

后再为第十一和十二条加上序号的。

其次 , 列宁随后一气写下了我们今天看到的

第八到十条。这三条的意向是对辩证法三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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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层次展开中所列具体论点的再一次个别

“发挥”。具体而言 , 第八条是关于第二条联系特

征的进一步展开 : “每个事物 ( 现象等等 ) 的关系

不仅是多种多样的, 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

事物 ( 现象过程等等 ) 是和其他的
·
每

·
个事物联系

着的”。从文本上看 , 这是一个思想实验的新结

果。列宁在前面的第二条中“多种多样”一词的上

方划了一个叉 , 然后在第八条的开始处也划了一

个叉 , 这就标志了一个逻辑链接 , 即第八条是对

这个“多种多样”的补充性说明。而第九条是对第

五条的发挥: “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 , 而且是每个

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
·
每

·
个他者[ 向自己的

对立面] 的
·
过

·
渡。”从文本上看 , 列宁先是在第五

条中的“统一”一词的上方划了一个“#”字符 , 不

过他并没有在第九条的开始时再加上这个“#”字

链接符。第十条是对第七条的补充 , 而先写上去

的第十一和十二条也是这一条的说明[2](P191)。

最后 , 列宁还想对他已经先后三次展开的辩

证法要素再做一点补充 , 便写下了第十三到十六

条要素。这最后四条是加写上去的。第十三、十四

条是对否定之否定特征的说明 , 分别加注在第七

条后的小方框左侧和第十一条的上方。“在高级

阶段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 , 并且

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复归( 否定的否定) 。”第十五

条则加注在整个第八到十四条的前端。在这里 ,

列宁用了双线来分隔 , 并且 , 这一条倒是在说明

辩证法的范畴 , “内容对形式以及形式对内容的

斗争。抛弃形式, 改造内容”。 此时, 最后的第十

六条在笔记的下半页里已经没有落脚之处, 只能

被加写在第一层次总体表述的后面。这一条是质

量互变的双向过渡 : “从量到质和
·
从

·
质

·
到

·
量的过

渡。(15 和 16 是 9 的
·
实

·
例) 。”实际上, 最后四个要素

恰恰是列宁为了说明作为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

一规律的展开和不同侧面而加注的[2](P191)。

二、“十六要素”中的辩证法和认识论

思想

关于文本的基本情况 , 上文已经作了比较充

分的讨论 , 以下我们不妨来具体看看列宁的这个

理论小结及其更深一层思考的基本逻辑 , 其中 ,

我们还将回溯性地指涉到列宁在整个“伯尔尼笔

记”中关于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理论心得。

第一条 , “考察的
·
客

·
观

·
性 ( 不是实例 , 不是枝

节之论 , 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这一点虽然直接

依据了前文提及的黑格尔“绝对理念”一章中的

相关语境 , 但它也是列宁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始

终不曾动摇过的理论信念。关于此 , 黑格尔的原

话是“概念本身的规定及其关系”, 或者也可以根

据黑格尔在第二版序言中的说法 , 叫做“事物的

客观概念构成事物的实质本身”, 辩证法的考察

出发点“成为对象的 , 将不是事物( die Dinge) , 而

是事情( die Sache) , 是事物的概念”[5](P13,17)。这是

黑格尔在唯心主义逻辑中的一个自我指认 , 因为

在黑格尔那里 , 辩证法是理念自身运动的内在逻

辑。可是, 在列宁看来, 辩证法并不是概念自身的

逻辑 , 而是人们通过实践来认知和考察外部世界

的科学方式。从这一要素的话语分析来看 , 在列

宁的心中 , 唯物辩证法的逻辑视角首先就是对外

部世界的客观考察 , 此即意味着这种理论逻辑的

定位不是本体论的 , 或者说不是离开主体实践和

认识的, 而是一种从主体出发的认识论和逻辑学的

规定。也就是说, 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学说 [2](P90), 它

的诸种规定并不是对象的直接属性 , 而是我们观

察外部世界的主观结果。在此列宁强调的是 , 这

种辩证法思维发生的起点是观察的客观性 , 而非

康德、黑格尔所说的先验构架或概念。

这个观点是列宁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全程中

一条始终不变的理论中轴线。在阅读《逻辑学》之

初 , 列宁就反复强调了自己的这种唯物主义立

场。在阅读序言时, 他也明确提出, 认识与逻辑不

是直接从观念 , 而是要“倒过来”从自然生活中引

申出来 , 辩证法的思维范畴是“自然的和人的规

律性的表述”。他不仅不同意黑格尔的上述唯心

主义判断 , 而且将其改写为: “按照唯物主义的说

法 , 不是事物 , 而是事物运动的规律”, 或者按另

一个地方的边注说明的 , “事物本身、自然界本

身、事件进程本身的辩证法”[2](P92)。研读进入导言

之后 , 他倒是明确赞同了黑格尔对康德的评价 ,

“康德的重大功绩就是他使辩证法脱离了 ‘随意

性的外观’”[2 ](P82 ) , 继而又根据黑格尔的论述进

一步将辩证法的理论起点表述为 : 要注意观察事

物的客观的必然联系。到了“存在论”的阅读中 ,

列宁又曾在一个大方框里写下 : “客观地运用的

灵活性, 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

灵活性, 就是辩证法, 就是世界永恒发展的正确反

映”[2](P91)。我在上文中说过 , 在这一点上 , 莱文作

了一个正确的判断 , 他指出 , 列宁从来没有放弃

过唯物主义。还要强调说明的一点是 , 即使在列

宁的思想发生重大理论逻辑易轨和认识飞跃之

后, 他的思想仍然没有背叛唯物主义。

第二条 , “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

的
·
关

·
系的全部总和”。认识和观察的全面性是列

宁自始至终十分关注的问题 , 这一问题 , 在列宁

读书的过程中始终是与唯物辩证法关于客观世

界的普遍联系观念相一致的。阅读序言部分时 ,

列宁在说明逻辑就是发展规律的学说时 , 突出强

调了它是“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的以及对它

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 , 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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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总计、总和、结论”[2](P77)。接着 , 当他在《逻辑

学》导言部分中看到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法的两

个重要原则 : “联系的必然性”和“差别的内在发

生”时 , 立即就将第一个原则具体表述为“现象的

某一领域的一切方面、力量、趋向等等的
·
必

·
然联

系、客观联系”[2](P82)。关于这一点 , 最重要的表述

出现在列宁 “本质论”第一篇的最后阅读 ( “根

据”) 中。在那里 , 他先是复述了黑格尔的一些论

点 , 大意是说明作为事物根据的东西往往是指

“事物的全貌”, 或者是指“事物的一切方面”, 用

唯物主义的话来讲 , 这就是指“万物之间的世界

性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 , 以及这种联系在人

的概念中的反映”。继而, 列宁就举了那个著名的

关于“水滴”的例子:

一条河和河中的水滴 , 每一水滴的位置、它

同其他水滴的关系 ; 它同其他水滴的联系 ; 它运

动的方向、速度 ; 运动的路线──直的、曲的、圆

形的等等──向上, 向下; 运动的总和。概念是运

动的各个方面、各个水滴( = “事物”) 、各个“细流”

等等的总和[2](P122- 123)。

读到《小逻辑》第 143 节的一个附释时 , 列宁

在方框中概括了黑格尔的这样一个思想 : “
·
现

·
实

·
的

·
诸

·
环

·
节

·
的

·
总

·
体、

·
总

·
和 , 现实在

·
展

·
开中表现为必

然性”。《小逻辑》中黑格尔的原话是: “一个事物是

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 取决于内容, 这就是说, 取决

于现实性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 而现实性在它的

开展中表明它自己是必然性”[6](P300)。而列宁将其

改写为 : “现实的诸环节的全部总和的展开 ( 注

意) =辩证认识的本质”[2]( P132) 。

第三条 , “这个事物( 或现象) 的
·
发

·
展、它自身

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列宁十分注重黑格尔关

于事物自身运动的观点 , 因为这也是辩证法关于

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内部矛盾动力驱动的重要基

点。列宁早在阅读第一版序言时就注意到了黑格

尔关于科学认识的运动的理论实际上是“自己构

成自己的道路”, 他赞同黑格尔关于事物的发展

动因主要是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的看法。当他看

到黑格尔在“本质论”中有关矛盾律的相关论述

时, 又以极大热情对之作了肯定。在黑格尔那里,

“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 并且这个观

点“更加能表述事物的真理和本质”[5](P65)。黑格尔

还认为 , 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 ; 事物

只是因为自身具有矛盾 , 它才会运动 , 才具有动

力和活动”[5](P66)。正是就这一点, 列宁热情洋溢地

肯定道: “运动和‘自己运动’( 这一点要注意! ) ,

自生的 ( 独立的) , ‘变化’, ‘运动和生命力’, ‘一

切自己运动的原则’, ‘运动’和‘活动’的‘冲动’

( Trieb) ”, 都是黑格尔哲学中必须拯救和揭示的

东西[2](P117)。当然, 事物自己运动的原因就是矛盾。

第四条 , “事物中的内在矛盾的
·
倾

·
向 ( 和方

面) ”。第五条, “事物( 现象等等) 是
·
对

·
立

·
面的总和

与统一”。第六条, “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

的
·
斗

·
争或展开”。列宁在导言中就赞成黑格尔将

矛盾指认为“差别的内在发生”的说法 , 并进一步

确认了“矛盾的必然性”, 提出要注意“差别、两极

性的演进和斗争的内部客观逻辑”[2](P82)。我已经

引证过列宁那段名言 , 即辩证法就是研究对立面

“怎样才能同一”和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

学说[2](P89)。可是, 这并不是列宁的原创想法, 它的

源 头 是 黑 格 尔 在 “实 有 论 ”中 的 一 段 分 析 , 在 那

里 , 黑格尔明确提出“思辨哲学的本性”就是在对

立环节的统一中把握对立[5](P153)。

第七条 , “分析和综合的结合 ———各 个 部 分

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第八条 ,

“每个事物 ( 现象等等) 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

的, 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 每个事物( 现象过程

等等) 是和其他的
·
每

·
个事物联系着的”。这两条在

逻辑上是内在关联的 , 认识论中分析与综合的全

面性, 恰恰依存于现实存在的普遍联系。在“本质

论 ”的 第 一 篇 中 , 列 宁 读 到 了 黑 格 尔 关 于 “排 中

律 ”的 论 述 , 对 此 , 列 宁 肯 定 性 地 提 出 了 如 下 看

法 : “任何具体的东西、任何具体的某物 , 都是和

其他的一切处于相异的而且常常是矛盾的关系

中, 因此, 它往往既是自身又是他物”[2](P115)。列宁

非常赞成黑格尔的这样一些断言 , 如“整个世界

的必然联系”、“一切事物的相互规定的联系”等

等。他还专门摘录过黑格尔在讨论“度”的规定性

时所举的例子: “在发达 的 市 民 社 会 里 , 许 多 从

事 不 同 职 业 的 个 人 , 处 于 一 定 的 相 互 关 系 之

中。”[5](P360)故而 , 列宁才会那么肯定地写道: “真

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
·
总

·
和以及他们

的( 相互)
·
关

·
系构成的”[2](P166)。这实际上是第七条

“要素”( 认识论命题) 的具体所指。

第九条 , “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 , 而且是每个

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 向自己的

对立面] 的
·
过

·
渡”。在“本质论”那一篇中 , 列宁读

到黑格尔关于“自在之物”向“为他之物”转化的

讨论时 , 肯定了黑格尔的分析中有“非常深刻的”

地方 , 因为 , “在生活中 , 在运动中 , 一切的一切总

是既‘自在’, 又在对他物的关系上‘为他’, 从一

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2](P90)。在读到黑格尔

论矛盾自身的运动和否定性时 , 列宁又说 : “普通

的表象抓到的是差别和矛盾 , 但不是一个向另一

个的过渡, 而这却是最重要的东西”[2](P119)。不过,

关于这一点最集中的讨论 , 还是在“概念论”的最

后一篇“理念”中。正值列宁第二次重要思想转变

中的第二个对比性认识完成的时刻 , 他重新翻开

了《小逻辑》, 其中第 213 节论证的正是“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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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 列宁大段大段地摘录了黑格尔就理念所作

的一些表述 , 他的思考主要还是集中在概念的实

现只能发生在现实事物的“总和”以及发生在它

们的“相互联系”之中这一观点上[6](P398)。随后,列

宁写下了两段很长的评论。其中 , 最有意思的是

列宁替黑格尔作的一个总结性概括。他先是在文

本的最左边提了一个问题 , 即“什么是辩证法”,

接着在一个等号下又写道:

概念的相互依赖

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相互依赖

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过渡

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过渡。

概念之间对立的相对性⋯⋯

概念之间对立面的同一。[2](P167)

最后 , 列宁用一条虚线指向文本的右面 , 并

划了一个等号, 然后写下: “注意 每一个概念都

处在和其余一切概念的一定关系中、一定 联 系

中”[2](P167)。有趣的是 , 我们在列宁作这些标注时

阅读的《小逻辑》第 213 节的这两页中却找不到

与列宁的这几句概括相匹配的文本段落 , 如此看

来 , 这里标注的倒是列宁自己进行的一个建构性

的思想实验了 , 也就是说 , 列宁认为 , 在黑格尔的

观念中其实存在着关于概念辩证法的逻辑结构。

对此, 他还严肃地写道:

不用辩证法这个大字眼 , 大致可以这样说 :

黑格尔在
·
一

·
切概念的更换、依赖中 , 在它们的对

立面的同一中 , 在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过渡

中 , 在概念的永恒的更换、运动中 , 天才地猜测到

的
·
正

·
是

·
事

·
物、

·
自

·
然

·
界

·
的

·
这

·
样

·
的

·
关

·
系。[2](P166)

第十条 , “揭示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

程”。第十一条 , “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

识深化的无限过程 , 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

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严格来看 , 这两条“要

素”的内容与辩证法学说并无直接关系 , 倒是指

向认识的辩证运动 , 后者正是列宁的长项。实际

上 , 这也是“伯尔尼笔记”中自始至终凸显为亮点

的内容。在研读《逻辑学》之初 , 列宁就在最早的

心得中指认了“真正认识的、不断认识的、从不知

到 知 的 运 动 的 道 路 ( 据 我 看 来 , 这 就 是 关 键 所

在) ”[2](P73)。故而 , 当他在第二版序言里读到黑格

尔对康德 “自在之物”的批判时 , 自然大为赞

赏。在一个大的方框中 , 列宁写下了自己的两

点看法 :

( 1) 在康德那里 , 认识把自然界和人隔开( 分

开) ; 而事实上认识是把二者结合起来; ( 2) 在康德

那里 , 自在之物的“
·
空

·
洞

·
抽

·
象”代替了我们关于事

物的知识的日益深入的活生生的进展、运动。[2](P76)

列宁清醒地认识到 , 范畴是我们“认识世界

过程中的阶梯 , 是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

的网上纽结”[2](P78)。在导言的最后部分, 列宁读到

了黑格尔关于从感性具体到抽象 , 再到具体的抽

象的逻辑 , 也读到了那个著名的关于格言的例

子。我们都知道, 在黑格尔的体系之中, 作为理念

发生前史 , 《精神现象学》已经证伪了感性意谓的

虚假合法性 , 因此 , 思辨逻辑的开端就已是“摆脱

了一切感性具体性”[5](P42)的抽象( 共相) 。可是, 黑

格尔还要继续告诉我们 , 这种从抽象开始的逻辑

观念将进展到具体历史规定性的抽象。用黑格尔

自己的话说 , 即只是由于对其他科学有了较深刻

的知识以后 , 逻辑的东西对主观精神来说 , 才提

高为一种不仅仅是抽象的共相 , 而是在自身中包

含了丰富的特殊事物的共相 ; 正像一句格言 , 在

完全正确理解了它的青年人口中 , 总没有阅世很

深的成年人的精神中那样的意义的范围[5](P41)。

列宁指出 , 黑格尔这里的说明是一种接近唯

物主义的历史性比较。认识是随着人的生活阅历

而不断深入的 , 这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进程。他发

现 , 黑格尔正确地说明了认识过程中认知的有限

性与无限性之间的关系[5](P125- 157)。这就让他立即

联想到自己在写作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时关于物质概念不断深化的那处讨论 , 即“物质

的深邃的无限性”[2](P76)[7](P271- 275)。

关于这个后来变得炙手可热的“从抽象到具

体”的方法问题 , 列宁在之后读到“概念论”的时

候 , 也留下过一个完整的集中表述。那是在列宁

读到《逻辑学》“概念论”开篇部分的“通论”中 , 在

那个文本语境里 , 黑格尔似乎是想对概念本身在

全部“逻辑科学”中的地位做出说明。他声明 , 直

观、表象之类的东西是自 我 意 识 的 精 神———其

实 , 这是他在《精神现象学》里已经有所交待的内

容 , 概念的出现是在抽象的思辨逻辑运动中 , 可

是 , 概念却也还不是理念 , 因为理念是“概念和实

在的统一”[4](P251)。列宁先是在一个很大的方括号

中肯定性地复述黑格尔的这个观点 , 然后又超拔

出文本的具体语境 , 提出了自己就此问题的完整

看法:

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 , 不

是
·
离

·
开———如果它是正确的 ( 注意) ( 而康德 , 像

所有的哲学家一样 , 谈论正确的思维) ———真理 ,

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 自然规律的抽象, 价

值的抽象等等 , 一句话 , 一切科学的 ( 正确的、郑

重的、不是荒唐的) 抽象 , 都更深刻、更正确、
·
更

·
完

·
全

·
地反映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 , 并

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 , 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

观实在的辩证途径。[2](P142)

列宁关于认识深化的最重要的研究心得 , 主

要集中在阅读黑格尔《逻辑学》“本质论”的开篇

所作的提要里。一上来 , 我们就看到列宁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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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黑格尔 《逻辑学》, 下卷 , 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 , 第

154 页。应该说明的是 , 杨一之先生在翻译此文的时候 , 将德文中

的 Verh!ltnis 一词译为“对比”。这一点可参见中译本同一页注释。

然而 , 列宁却使用了俄文中的“关系”( омнощенце) 一词来转述此

词。参见《列宁全集》( 俄文 ) , 第 38 卷 , 前 苏 联 国 家 政 治 出 版 社

1958 年版 , 第 142 页。所以 , 新旧中文版“哲学笔记”均在这里将

Verh!ltnis 一词译为“关系”。我认为这个翻译是正确的 , 符合列宁

此处文本语境的原意。

呈现在文本摘录中的特殊思想实验 : 在《黑格尔

全集》第 4 卷的正文第 3 页 , 列宁先看到了“存在

的真理是本质”这句话 , 他马上批评道 , “它听起

来是彻头彻尾唯心主义的 , 是神秘主义的”, 但

是, “紧接着可以说是吹来一阵清风”:

存在是直接的东西。因为知识要认识真理的

东西 , 即什么是自在的和自为的存在 , 所以它不

停 留 〈注 意 :
·
不

·
停

·
留 〉于 直 接 的 东 西 及 其 各 种 规

定 , 却透过〈注意〉直接的东西
·
深

·
入〈注意〉进去 ,

假定在这个存在的背后 〈黑体是黑格尔用的〉还

有着同存在不一样的东西 , 假定这个背后的东西

构成存在的真理。[4](P3)

就是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文本实验中 , 列宁用

下划线标注了自己所关注的细节 , 原文中只有

“自在的和自为的”与“背后”二词下的着重号是

黑格尔注的 , 其他的着重强调符号均为列宁所

加。我们能看到 , 列宁特别关注的是: 认识“不停

留”于直接的东西 , “透过”直接的东西 , “深入”到

直接的东西的“背后”, 去追求认识事物的本质。

他赞成黑格尔的说法 , 即 , 这是一条从外在的“存

在之外”进入到“存在之内”的路。他专门在此段

文本摘录的右侧写下了“
·
路”, 并用下划双线表示

重要。对这一点, 列宁其实是十分熟悉的, 他透彻

地理解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 , 即现象正是本质

的表现 , 并且他也同意黑格尔的一个说法 , 即本

质与规律是同一序列的概念。他说, “规律和本质

是表示人对现象、对世界等等的认识同一类 ( 同

一序列的) 概念 , 或者说得更确切些 , 是同等程度

的概念”。随后 , 列宁又在同一页的右边 , 用一个

分叉的双线隔出一个三角 , 并在其中写下: “注意

规律是本质的现象”[2](P127)。在接下去的一页上 ,

列宁又对黑格尔的这句话 “
·
规

·
律

·
就

·
是

·
本

·
质

·
的

·
关

·
系”作了肯定①。这段文字下面的双线是列宁加

划的 , 黑格尔的原文中只在“本质的关系”几个字

下有着重号。然后 , 列宁在一个大括号里对此作

了评论: “规律就是
·
关

·
系。对于马赫主义者、其他

不可知论者以及康德主义者等等 , 这点是要注意

的 , 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2](P128)。本质

是共时性的 , 而规律则是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的

本质关系 , 即历时性的本质之间的关系。在阅读

“概念论”的第二篇“客观性”时 , 列宁又读到了黑

格尔在“机械性”的一章中讨论规律的段落 , 此时

列宁对规律又作过一个集中的概括 : “规律这个

概念接近下列一些概念 : ‘秩序’( Ordnung) , 同类

性( Gleichf"rnigkeit) , 必然性。客观总体性的‘灵

魂’, ‘自己运动的原则’”[2](P155)。

事实上 , 在此之前列宁已经肯定过这样一个

观点 , “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世界过程的统一和联

系、相互依赖和总体性认识的一个阶段”。他还说

过, 范畴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阶梯 , 或者叫“认

识自然之网上的纽结”。而在这里 , 当列宁在《小

逻辑》中读到黑格尔的“
·
实

·
体

·
是

·
观

·
念

·
发

·
展

·
过

·
程

·
中

·
的

·
一

·
个

·
重

·
要

·
阶

·
段”[6](P313- 314)一语时, 干脆在一个方

框中将其改写为“应读作 : 人类对自然界和物质

的认识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2](P133)。值

得关注的一个文本细节是 , 在黑格尔的原文中这

句话下并未加着重号 , 而列宁在摘录它时特地在

句子下面划上了单双线 , 以标识自己关注的思考

焦点。需要说明的是 , 这些重要的认识在列宁实

现认识飞跃之后, 变得更加透彻和深邃起来。

第十二条 , “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

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

形式”。“从并存到因果性”, 这似乎是在说明两种

关系 , 前者是指事物外在的、松散的并存关系 , 而

后者是因果性关系。在“伯尔尼笔记”的通篇中 ,

因果关系是列宁所涉不多的问题之一。从文本中

我们能看到 , 列宁在笔记中谈及因果关系时 , 大

多数都是对黑格尔相关阐述的评论。当列宁读到

《逻辑学》本质论第三篇“现实”中的论述时 , 他一

边对黑格尔关于因果关系的部分论述进行摘录 ,

一边也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评论 , 大致意思是 : “世

界联系的全面性和包罗万象的性质”, 而我们通

常所理解的因果关系 , 仅是世界性联系的极小部

分 , “原因和结果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的相互

依存( 普遍) 和相互联贯的环节 , 只是物质发展这

一链条上的环节”[2](P134)。列宁认识到, 黑格尔所指

的观念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是客观世界之因果性

的一种主观反映 , “‘因果关系的运动’=实际上在

不同的广度或深度上被捉摸到、把握住内部联系

的物质运动以及历史运动”[2](P135)。列宁也注意到,

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 , 因果关系并不像在康德

主义者那里那样被百般宠爱 , 甚至可以说相对于

其他范畴而言 , 因果性是被黑格尔鲜少论及的。

列宁认为 , 这可能是因为在黑格尔看来 , “因果性

只是普遍联系的规定之一 , 而他早已在自己的所

有阐述中深刻得多和全面得多地把握住了这种

普遍联系 , 并且从一开头就一直强调这种联系、

相互过渡等等”[2](P137)。

第十三条 , “在高级阶段重复低级阶段的某

些特征、特性等等 , 并且”, 第十四条 , “仿佛是向

旧东西的复归( 否定的否定) ”。这两条其实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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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个外部特征。我觉得 , 列宁

对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始终不太能得其门而入。

这一点 , 在他 19 世纪末刚刚开始接触黑格尔哲

学时就表露无遗。譬如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

中 , 在“存在论”的前面部分 , 当列宁最初遭遇黑

格尔的否定之否定问题时 , 总是感到“抽象而费

解”。直到写下“十六要素”之前的阅读中, 他也还

没有明确地认同黑格尔关于事物和现象的肯定

与否定的基本规定和复杂关系[2](P89)。反倒是在此

之后 , 当列宁读到《逻辑学》的最后一章“绝对理

念”时 , 关于否定之否定的讨论才略略打动了列

宁。在那里 , 他先在一个大方框中指认了辩证的

否定观:

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不是单纯的

否定 , 不是徒然的否定 , 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

疑惑———当然, 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要素, 并

且这是它最重要的要素———不是这些, 而是作为联

系环节、作为发展的环节的否定, 它保持着肯定的

东西, 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中[2]( P195) 。

列宁注意到 , 在黑格尔哲学中 , 这个所谓的

辩证否定正是列宁所关心的由内部矛盾构成的

事物自身运动的泉源 , 所以他才肯定地说 , 这正

是“辩证法的精华”。可是 , 即便如此列宁对否定

之否定的三段式仍然提不起精神 , 他至多只是对

黑格尔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将整个科学的发

展形容为一个“圆圈的圆圈”表示了矜持的认可

而已[2](P201)。在后面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

列宁也肯定了这一比喻。

第十五条 , “内容对形式以及形式对内容的

斗争。抛弃形式, 改造内容”。最早, 列宁是在第二

版序言中看到黑格尔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的。在

那里, 黑格尔批评那种将思维形式仅仅附着于作

为意识对象的“外在形式”的论调 , 主张形式恰恰

是作为对象性内容的共相本质 [5]( P201) , 所以形式

也正是内容的内在形式。列宁十分赞成黑格尔这

个观点: “形式是富有内容的形式 , 是活生生的实

在的内容的形式 , 是和内容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形式”[2](P201)。其实, 黑格尔所谓的形式, 就是作为

事物共相的概念本质 , 所以当后来黑格尔再次讨

论到形式与本质的关系时 , 列宁也给予了肯定性

的复述[2](P120)。

最后一条 , 即第十六条 , “从量到质和从质到

量的过渡( 15 和 16 是 9 的
·
实

·
例) ”。在“存在论”开

篇的阅读中 , 列宁起初只是简单地重复黑格尔对

质所作的一些规定 , 如定在是具体的规定的存

在, “规定已经是质”[2](P87), 是 “与他物有分别的

质”。而到了第三章“自为之有”的最后, 他却对黑

格尔“从质到量的过渡”一说颇有微辞 , 指出“质

是 规 定 性 、 自 为 的 规 定 性 、 被 设 定 的 东 西 , 是

一———这些东西给人一种非常勉强 而 又 空 洞 的

印象”[2](P97)。此外 , 黑格尔对量和度的论述 , 也同

样遭到了列宁的质疑[2](P99- 105)。

列宁在笔记中已经涉及到 , 但没有概括进

来的关于辩证法的重要问题有 : 自由与必然的

关系、可能与现实的关系、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有

限与无限的关系、 绝 对 与 相 对 的 关 系 、 整 体 与

部 分 的 关 系、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

关系、度的概念、根据的概念等等。至于未被列宁

纳入这个关于辩证法和认识论的 “十六要素”的

概括中 , 但却在其笔记的它处有过一些深入研究

和讨论的认识论问题, 就更多了。

三、对“伯尔尼笔记”的评论

我已经提到过 , 在前苏联学者凯德诺夫那

里, 这个“十六要素”成了列宁为写作唯物辩证法

论著而作的“第一个计划”。前苏联《哲学史》第 5

卷的作者则认为 , 列宁的“十六要素”是“在马克

思和恩格斯之后对辩证法各个方面或要素的最

充分和多方面的简要论述”[8](P185)。对这些说法, 我

基本上是不赞成的。从前面的讨论中已经可以看

到 , 这个“十六要素”只是列宁对自己从研究黑格

尔哲学的过程中直接获得的有关辩证法和认识

论的印象所进行的一个并不全面的概括 , 而不像

前苏东学者所说的那样 , 是列宁建构辩证法体系

逻辑的“计划”, 或者是列宁关于辩证法理论的多

方面的“最充分”的论述。

此处还有一个疑点 , 即为什么列宁在这个小

结式的理论概述中 , 完全没有涉及自己在研究和

思想实验中已经发现的新东西 , 即实践的逻辑。

我注意到 , 国内学者丛大川在自己的研究中敏锐

地发现了这一点。丛先生将列宁的“十六要素”与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了一个比较性

研究①。他从哲学对象、哲学基本问题和逻辑基

石、逻辑轴心、认识论、世界观和历史观、思维方

式六个方面出发 , 对两个提纲进行了具体的对比

和分析, 发现二者存在较大的差异。一语概之, 马

克思的提纲是“实践唯物主义”, 而列宁的“十六

要素”则是“物质本体论的辩证唯物主义”。他认

为 , 列宁的“十六要素”中恰恰缺少了马克思“提

纲”中阐发新世界观时所强调的实践和社会历史

存在。我认为丛先生的这个结论是基本准确的判

断。可是 , 列宁在这个对辩证法的总体概括中未

曾涉及自己已经自觉到的实践逻辑的原因究竟

① 可惜的是 , 丛大川仍然顺着前苏东学者非反思地将列宁

的“十六要素”指认为“世界观和认识论理解的辩证法体系的要素

性蓝图”。丛大川: 《辩证法体系: 马克思与列宁》, 《云南社会科学》

199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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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xteen Factors”concerning Dialectics and Epistemology
———Interpretation of Lenin’s Bern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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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or the Study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so - called “Sixteen Factors”is just the summary of what Lenin learns in the study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but not to construct consciously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nd it

is just the brief summary of subjective dialectics (epistemology). Detached from this context, any artificial

abstract exaggeration of its significance, particularly having directly the “Sixteen Factors”as the structure of

objective dialectics, does not accord with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Lenin.

Key words: Lenin; Philosophy of Hegel; Bern Notes; sixteen factors of dialectics

是什么呢? 丛大川的答案是: 恰恰因为列宁持有

“物质本体论思维方式”, 才导致他不可能在“十

六要素”中引入实践的观点[9]。对这个的结论 , 我

们不敢苟同。丛大川没能发现笔记中列宁哲学思

想所发生的重大改变 , 所以他固然也敏锐地注意

到了“十六要素”中存在的这个问题 , 但却未能真

正解答它。我的判断是: 正因为这个小结并不是

列宁有意识地为自己正面建构唯物辩证法理论

体系而作的写作计划 , 而只是简要地概括自己在

读书进程中印象最深的心得 , 特别是在辩证法

( 和认识论) 方面的基本观点而已 , 所以也就没有

再进一步提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实践基础问题。

可以想见 , 列宁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 自己所作

的这个“十六要素”的读书总结竟然直接成为后

人建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体系的重要

逻辑构架。

读完《逻辑学》一书后, 列宁得出了一个与他

刚 开 始 读 黑 格 尔 哲 学 时 几 乎 正 好 相 反 的 结 论 :

“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 ,

就是辩证的方法———这是绝妙的。还有一点 : 在

黑格尔这部
·
最

·
唯

·
心

·
的著作中 , 唯心主义

·
最

·
少 , 唯

物主义
·
最

·
多。‘矛盾’, 然而是实事! ”[2](P202- 203)这段

话对一些不懂辩证法的西方学者来说 , 自然是无

法理解的 , 他们自然不能也不愿相信列宁可能从

黑格尔的书中读出唯物主义来[10](P145)。可是, 列宁

最终读懂了恩格斯的这句话 : “黑格尔的体系是

颠倒过来的唯物主义”[2](P202)。因此, 马克思主义的

唯物辩证法并不是在词句上颠倒回来的黑格尔 ,

而是从实践主体出发的逻辑地颠倒回来的“黑格

尔的体系”。显而易见, 这个心得与列宁在研读的

早期指称黑格尔哲学 “十分之九都是些外壳、皮

屑”[2](P129)的态度, 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35- -


